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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2012年6月1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易方达恒生

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823号）和2012年6月29日《关于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及其联接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2012】548号）

的核准，进行募集。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2012年8月9日正式生效。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

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

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

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

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

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95%。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期货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期货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

波动，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

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承担基金

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包括：（1）本基金特

有的风险，主要包括标的指数的风险、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

险、标的指数波动的风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基金管

理人代理申赎投资者买券卖券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折溢价的风险、

退市风险、申购失败的风险、赎回失败的风险、投资者参考IOPV做出投资决策的风

险和IOPV计算错误的风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管理风险、创新风险等；（2）

投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等；（3）运作风险，主要包括操作风险等；（4）不可抗

力风险；等等。 本基金属股票指数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

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跟踪香港市场股票指数，基金净值会因香港证券市场波

动等因素而产生波动，同时面临汇率风险等投资境外市场的特殊风险。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基金由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管理，未聘请境外投资顾问。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在目前结算规则下，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清算交收完成后方可卖出和

赎回，即T日申购的基金份额，T+1日交收成功后T+2日可卖出和赎回。 当日买入的

基金份额，同日可以赎回，但不得卖出。 由于登记结算机构对现金替代采取非净额

结算交收模式，当投资者赎回申请被登记结算机构确认后，被赎回的基金份额即被

记减，但此时投资者尚未收到赎回现金替代款。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需具有证券账

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投资者一旦认购、申购或赎回本基金，即表示对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所涉及

的基金份额的证券变更登记方式以及申购赎回所涉及现金替代的交收方式已经认

可。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除非另有说明，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

截止日为2014年2月9日，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为2013年12月31日，净值表现截止

日为2013年12月31日。 （本报告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的名称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境外股票指数基金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境外交易的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

公募基金、依法发行或上市的其他股票、固定收益类证券、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

具、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和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相关手

续后，还可以投资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未来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基金投资标的指数成份股、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95%。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组合复制策略和适当的替代性策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

踪。 同时，本基金可适当借出证券，以更好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

（一）组合复制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即参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成份股组

成及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权重变动

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二）替代性策略

当市场流动性不足、法规规定本基金不能投资关联方股票等情况导致本基金

无法按照指数构成及权重进行组合构建时，基金管理人将通过投资其他成份股、非

成份股、成份股个股衍生品进行替代。

为进行流动性管理、应付赎回、降低跟踪误差以及提高投资效率，本基金可投

资恒生H股指数期货或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

本基金力争将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3%以内。

六、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使用估值汇率折算）

七、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指数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

市场基金。 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相

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主要投资香港证券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需承担汇率

风险以及境外市场的风险。

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2014年3

月11日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119,646,389.20 97.13

其中

：

普通股

119,646,389.20 97.13

存托凭证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货币市场工具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533,716.92 2.87

8

其他各项资产

598.54 -

9

合计

123,180,704.66 100.00

注：上表中的普通股投资项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而3的合计项不含可退替

代款估值增值。

2．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

（

地区

）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香港

119,646,389.20 97.51

合计

119,646,389.20 97.51

注：1.国家（地区）类别根据其所在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2.ADR、GDR按照存托凭证本身挂牌的证券交易所确定。

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人民币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能源

23,941,034.50 19.51

材料

4,273,486.34 3.48

工业

3,946,857.31 3.22

非必需消费品

4,677,250.83 3.81

必需消费品

1,133,822.28 0.92

保健

1,998,691.01 1.63

金融

74,643,618.66 60.83

信息技术

- -

电信服务

2,644,374.53 2.16

公用事业

2,387,253.74 1.95

合计

119,646,389.20 97.51

注：以上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4．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

凭证投资明细

序

号

公司名称

（

英文

）

公司名称

（

中文

）

证券

代码

所在证

券市场

所属

国家

（

地区

)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人民

币元

）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

）

1

Bank of China

Ltd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398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4,327,000 12,145,201.44 9.90

2

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39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2,885,000 11,885,753.40 9.69

3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939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2,571,000 11,825,174.38 9.64

4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262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461,000 8,789,461.73 7.16

5

PetroChina

Co Ltd

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

司

857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1,304,000 8,714,573.32 7.10

6

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rp

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386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1,579,200 7,859,419.25 6.40

7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 of

China Ltd

中国平安

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231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126,000 6,880,062.86 5.61

8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Ltd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28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1,426,000 4,271,634.76 3.48

9

China

Shenhua

Energy Co

Ltd

中国神华

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108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210,500 4,046,509.60 3.30

10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3968

HK

香港证

券交易

所

香港

283,546 3,682,842.78 3.00

注：此处所用证券代码的类别是当地市场代码。

5．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9．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10．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人民币元

）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98.54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98.54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九、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8月9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3年12月31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 绩 比 较 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6.09% 0.80% 14.98% 1.20% -8.89% -0.40%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6.74% 1.36% -8.29% 1.41% 1.55% -0.05%

基金合同生效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06% 1.23% 5.45% 1.35% -6.51% -0.12%

注：1.同期业绩比较基准已经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

2.上述净值表现数据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基金净值

表现的编制及披露>》的相关规定编制。

十、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设立日期：2001年4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联系电话：400� 881� 8088

联系人：陈晓梅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12

总 计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叶俊英先生，经济学博士，董事长。 曾任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条法部

科员、副科长、科长，广东省烟草专卖局专卖办公室干部，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银行部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裁，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副董事

长兼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艳女士，经济学博士，董事、总裁。 曾任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部

副经理、基金经理，基金投资理财部副总经理、基金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督察员兼监察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市场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常

务副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长。

秦力先生，经济学博士，董事。 曾任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投资理

财部总经理、资金营运部总经理、规划管理部总经理、投资自营部总经理、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广发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斌先生，经济学硕士，董事。 曾任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计划资金部副经理、

广东粤财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信托管理一部总经理、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力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董事。 曾任美的集团空调事

业部技术主管、企划经理，佛山顺德百年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美的空调深圳营

销中心区域经理，佛山顺德创佳电器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长虹空调广州营销

中心营销总监，广东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总监、董事、副总裁。 现任盈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盈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谢亮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董事。 曾任53011、53061部

队财务部门助理员，广州军区生产管理部财务部门助理员、处长，广东省广晟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部长。 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中金岭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化成先生，经济学博士，独立董事。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助教、讲师、副

教授。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小锋先生，经济学硕士，独立董事。 曾任广东省韶关市教育局干部，中共广东

省韶关市委宣传部干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副教授、金融系主任兼教授及博

士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征夫先生，法学博士，独立董事。 曾任广东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金融房地产

部主任，广东大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东省国土厅广东地产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

主任。 现任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

陈国祥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会主席。 曾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西营业部

经理，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市场拓展部总经理、市场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李舫金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 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中国证

监会广州证管办处长。 现任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广州市

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广州银行副董

事长,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立

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智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 曾任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主管，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市

场部总经理兼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互联网金融部

总经理。

张优造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常务副总裁。 曾任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业务

发展部经理，广东证券公司发行上市部经理、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基金部总经

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肖坚先生，经济学硕士，副总裁。 曾任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职员，香港安财投

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粤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广东粤财信托投

资公司基金部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研究部总

经理兼任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任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专户投

资总监、专户首席投资官、基金科翔基金经理、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投资经理。 现任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彤先生，经济学博士，副总裁。 曾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都营业部

研发部副经理、交易部经理、研发部经理、证券总部研究部行业研究员，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主管、基金科瑞基金经理、市场部华东区大区销售经理、

市场部总经理助理兼华东区大区销售经理及南京分公司总经理、 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兼南京分公司及成都分公司总经理、 总裁助理兼上海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以及

成都分公司的总经理、 市场总监兼上海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以及成都分公司的总

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马骏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副总裁。 曾任君安证券有限

公司营业部职员，深圳众大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固定收益投资总

监、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基金科讯基金经理、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裁、现金管理部总经理，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人民币合格

境外投资者（RQFII）业务负责人、证券交易负责人员（RO）、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

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

张南女士，经济学博士，督察长。 曾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

长，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督察长兼监察部总经理。 现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范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首席产品执行官。 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

行国际业务部科员，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公室经理、国际部经理，深圳证券交

易所北京中心助理主任、上市部副总监、基金债券部副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 现任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产品执行官，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

2、基金经理

张胜记先生，管理学硕士。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研究员、

机构理财部投资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助理、研究部行业研究员、易方达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原易方达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自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13日）。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自2010年3月29日起任职）、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0年3月31日起

任职）、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2年

8月9日起任职）、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

金经理（自2012年8月21日起任职）、 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2012年9月28日起任职）、兼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3、指数与量化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本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包括：林飞先生、罗山先生、费鹏先生。

林飞先生，经济学博士。 曾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助理、指数与量化

投资部副总经理、易方达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

经理、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兼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

（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

罗山先生，天体物理学博士。 曾任巴克莱银行纽约分行衍生品交易部董事、新

加坡分行信用产品交易部董事， 苏格兰皇家银行香港分行权益及信用产品部总经

理，加拿大皇家银行香港分行结构化产品部总经理，诚信资本合伙人，五矿证券公

司副总裁，安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

资部资深投资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副总经理、易

方达沪深300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费鹏先生，机械工程学博士。 曾任道富环球资产管理公司(SSgA)研究员、投资

经理、北美主动型量化股票基金研究部主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外投资经

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兼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就证券提供意

见负责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

4、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一、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6）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在境外市场的开户、交易、结

算、登记、存管等各项费用；

（7）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8）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9）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10）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11）为了基金利益与基金有关的诉讼、追索费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因自身原因而导致的除外；

（12） 基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或预提的任何税收、 征费及相关的利

息、费用和罚金；

（13）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1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约定或行业惯例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如基金管理人委托境外投资顾问，包括境外投资顾

问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6%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6%÷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如基金托管人委托境外托管人，包括向其支付的相

应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

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要根据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

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计提方法计提指数使用费。 指数使用费自基金首次

挂牌之日起累计，计算方法如下：

H＝E×0.0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若一个会计年度累计计提指数使用费金额小于指数使用许可协议规定的费用

下限， 则基金于年末最后一日补提指数使用费至指数使用许可协议规定的费用下

限。

指数使用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基

金托管人于次季度首日起15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由基金

管理人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所规定的方式支付给标的指数许可方。

如果指数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

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费。 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

定媒体进行公告。

（4）本条第1款第（3） 至第（14）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

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

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4.费用调整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行了必备的程序的条件下，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

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调高

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

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至少

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赎回费用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0.5％的标

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本基金申购、赎回均以份额申请，费用计算公式为：

申购/赎回佣金＝申购/赎回份额×佣金比率

本基金申购、赎回佣金由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在投资者申购、赎回确认时收取，

用于市场推广费用、 销售服务费用、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

等。

（三）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其他

的费用，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公告或备案。

十二、基金托管人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交通银行）

公司法定英文名称：BANK� OF� COMMUNICATIONS� CO.,LTD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邮政编码：200120

注册时间：1987年3月30日

注册资本：742.62亿元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5号

联系人：裴学敏

电话：021-95559

十三、境外托管人

名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一号汇丰总行大厦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深旺道一号,�汇丰中心一座六楼

管理层:

主席:� 欧智华

行政总裁: 王冬胜

联系人:� Rana� Bhugoowan� |�汇丰证券服务销售及业务发展银行

和券商组区域主管

电话:� +852� � 2822-4654

传真:� +852� � 2877-9489

公司网址:� www.hsbc.com

十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1)�广发证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5、18、19、36、38、41、42、43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20-87555305

网址：www.gf.com.cn

(2)�安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0755-82825551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传真：0755-82558355

网址：www.essence.com.cn

(3)�渤海证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8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胡天彤

联系电话：022-28451709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1-5988

传真：022-28451892

网址：www.bhzq.com

(4)�长城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4、16、17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刘阳

联系电话：0755-83516289

客户服务电话：0755-33680000、400-6666-888

传真：0755-83515567

网址：www.cgws.com

(5)�长江证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79、4008-888-999

传真：027-85481900

网址：www.95579.com

(6)�东北证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0431-85096733

网址：www.nesc.cn

(7)�东方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3层、25层－29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胡月茹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03

传真：021-63326729

网址：www.dfzq.com.cn

(8)�光大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25、400-8888-788、10108998

传真：021-22169134

网址：www.ebscn.com

(9)�海通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客户服务电话：95553、400-8888-001

传真：021-23219100

网址：www.htsec.com

(10)�华安证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南二环959号财智中心B1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联系电话：0551-65161666

客户服务电话：96518（省内）、400-80-96518（全国）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551-65161672

网址：www.hazq.com

(11)�华福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至10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0591-87383623

客户服务电话：0591-96326

传真：0591-87383610

网址：www.hfzq.com.cn

(12)�平安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客户服务电话：95511-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755-82400862

网址：www.pingan.com

(13)�申银万国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0层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联系人：曹晔

联系电话：021-33389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23、4008895523

传真：021-33388214

网址：www.sywg.com

(14)�兴业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雷宇钦

联系电话：0591-38507679

客户服务电话：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15)�银河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联系人：田薇 宋明

联系电话：010-66568430� � 010-66568450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8

传真：010-66568990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6)�招商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林生迎

联系电话：0755-82943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65、400-8888-111

传真：0755-82943636

网址：www.newone.com.cn

(17)�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739

网址：www.citic.com

(18)�中信证券（浙江）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楼19、20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楼19、20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王霈霈

联系电话：0571-87112507

客户服务电话：96598

传真：0571-85783771

网址：www.bigsun.com.cn

(19)�中信万通证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澳柯玛大厦15层（1507-1510室）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

（266061）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0532-85022326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网址：www.zxwt.com.cn

(20)�高华证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801-1806、1826-1832

室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中心1801-1806、1826-1832

室

法定代表人：章星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1988

网址：www.ghsl.cn

2、二级市场交易代办证券公司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二级市场交

易。

（二）基金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010）59378839

传真：（010）59378907

联系人：朱立元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吕红、安冬

联系人：安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首席合伙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021）23238888

传真电话：（021）23238800

联系人：沈兆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沈兆杰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3年9

月18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在“第四节 基金的投资” 部分，补充了本基金2013年第4季度投资组合报

告的内容。

2. 在“第五节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3. 在“第六节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4. 在“第十一节 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部分，更新了“七、申购、赎回清单的

内容与格式”的部分内容。

5. 在“第十九节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6. 在“第二十节 境外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7. 在“第二十一节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基金

登记结算机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8. �在“第二十五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

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6日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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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3月25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月季园二楼

大会议室召开五届二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通知于3月14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11

人，实到董事9人。 王青海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徐凝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 方建一董事因公未出席会议，委托韩庆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徐凝副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调整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董事会同意王青海同志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并对其在原岗位上的勤

勉尽责表示感谢。

经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提名靳伟同志为新的董事人选(简历附后)。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等事项的

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迁钢公司” )由原来的独立法人

公司变更设立为首钢股份分公司，名称变更为“首钢股份公司迁安钢铁公司” 。

2、迁钢公司的3个分公司(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冶金技术咨询

分公司、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

限责任公司迎宾馆)注销。 其中“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冶金技术咨

询分公司” 和“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 注销后不再设

立。“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迎宾馆” 注销后重新设立为首钢股份的

全资子公司，名称变更为“首钢股份公司迁安迎宾馆” (暂定名，以工商注册最终

核准的名称为准)。

3、迁钢公司所持5家股权投资单位(分别为迁安中化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迁

安首钢恒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迁安首嘉建材有限公司、迁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

限公司、五矿天威钢铁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由迁钢公司变更为首钢股份。

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简 历

靳伟，男，1972年5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首钢第二

炼钢厂连铸二车间技术员、技术负责人、技术副主任、副主任(主持工作)，首钢第

二炼钢厂连铸一车间主任，首钢第二炼钢厂技术助理兼连铸一车间主任，首钢第

二炼钢厂技术助理兼技术科长，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技术助理兼

技术科长、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炼钢厂副厂长，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炼钢厂厂长，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厂长兼河北省首钢迁安

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分厂厂长、党总支书记，首钢迁钢公司总经理、迁钢建设指挥

部第一副总指挥、迁焦公司董事长，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主持工作)，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主任。 现任首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靳伟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但未持有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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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五届二次董事会定于2014年4月

11日召开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时间：2014年4月11日(星期五)上午9:00

2、地点：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北京市石景山路68号)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参加人员

1、 2014年4月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议案

关于董事调整的议案（议案详见同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登记。 股东

可以传真和信函方式登记。

2、法人股东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盖章）、公司股东账户卡及本人身

份证登记；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法人签字、公司盖章)、公司营业

执照复印件（公司盖章）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3、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8日和4月9日9:00-11:30，13:30-16:00；信函登

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五、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99号6号楼212� � �邮政编码：100041

电 话：010－88293727� � � � � � � �传 真：010－68873028

联 系 人：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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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4月11日召开的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董事调整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签字或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7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干

勇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原因，干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干勇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因此其辞职将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前，

依照相关规定，干勇先生仍将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干勇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表示感谢。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4-009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9：00

2、召开地点：太原市和平南路83号煤气化公司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锁奎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2名，共代表股份258,867,

1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9％，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对各项提案逐一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董事会2013年工作报告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二）监事会2013年工作报告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三）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3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

143,337,143.37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税后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14,333,714.34元。

2013年当年可供分配的利润129,003,429.03元， 加上2013年初未分配利润762,

194,086.60元，截止2013年12月31日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91,197,515.63元。

现拟向全体股东作如下分配：

1、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513,747,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0.1元，

共计派送5,137,470元（含税）；

2、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剩余的未分配利润886,060,045.63元，暂不进行分配，用于公司以后的发展和

利润分配。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六）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2014年我公司与集团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22081万元。 其中：

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医疗服务2404万元；向嘉乐泉煤矿提供该矿土地使用权租

金395万元；向选煤中心提供神龙焦化选煤车间资产租金1285万元（含转供水电费）；

向本公司所属七个煤矿供应矿用支护材料5676万元，预计总支出9760万元。

本公司向集团公司神龙焦化提供精煤10730万元、 焦炭短途运输服务265万元、通

勤车服务268万元；向集团公司清河一、二矿转供电242万元、关停工厂区转供电692万

元、机关大院转供水电65万元；向集团公司所属提供汽车修理及车位服务60万元，预计

总收入12321万元。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回避表决。

同意4,829,4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七）续聘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聘期均为一年。 一年来，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在为公司提供财务和内控审计服务中恪尽职守，能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要求，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道德规范，客观、公正地对公司会计报表及内部控制

工作发表了意见。

为保持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内控工作的客观公正性， 公司建议继续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

计费用68万元/年；建议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60万元/年。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九）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258,867,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4年3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在此次会议上做了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昊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艳梅 宋颖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昊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昊岳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